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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

一、前言

（一）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东北振兴战略、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要求，衔接绥化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部署，结合庆安县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实际及《庆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实施现状，衔接庆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统筹各专项规划和重大项目空间需求，开展本次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工作目的

本次动态规划调整旨在确保规划的科学性、时效性与权威性，使其持续适应庆安县经济社会发展与空间治理需求。具体而言，该工作能够应对外部环境、政策法规及重大战略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时修正庆安县规划与发展的偏差；通过定期评估与局部优化，保障规划目标、指标及管控要求的有效落地，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依据现状监测数据动态修正用地用海及开发保护格局，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同时，在严守“三条控制线”等底线约束下，为确需调整的项目提供合规的规划依据；最终建立“监测—评估—维护”的闭环机制，推动规划从静态蓝图向全生命周期动态管控转变，从而始终作为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权威依据。

（三）工作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

《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2023 年）；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57 号）；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2 号）；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9 号）；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4 号）；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5 号）。

2.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黑自然资办发〔2026〕4号）；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对接“十五五”规划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的通知》（2026-244）；

3.技术规范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2023年）；

《黑龙江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黑龙江省动态维护相关技术要求（试行）》

4.相关规划

《庆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庆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相关专项规划。

（四）工作原则

底线坚守，规划刚性原则：严守空间安全底线，符合规划正向优化标准，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既定的空间结构与整体格局，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原则：充分运用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成果，聚焦规划实施中发现的矛盾问题，精准对接庆安县“十五五”发展规划及行业专项规划，以保障建设项目落图落地、提升规划治理效能为核心目标开展调整。

按需调整，科学审慎原则：坚持非必要不修改，因需开展动态维护，杜绝形式主义、夸大调整需求、随意扩大调整范围等行为，确保调整内容科学合理、贴合区域发展实际。

统筹衔接，全域协同原则：统筹衔接发改、工信、交通、能源等相关部门需求，兼顾县域与中心城区不同层次、生态、农业、城镇不同空间类型的发展与保护需求，实现全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的协同优化。

动态适配，服务发展原则：在坚守规划底线的前提下，科学优化空间布局与管控边界，重点保障2026年及“十五五”期间重点项目、重点片区的空间需求，让规划适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五）工作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包括庆安县行政辖区全域国土空间，包括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等，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重点聚焦于中心城区、各类开发区、重点发展片区以及近期有建设需求的城市更新单元。

（六）核心任务

本次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在坚守规划底线、维护规划严肃性，符合规划正向优化标准、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且不突破总规既定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接《庆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及相关行业专项规划，充分运用2024年度国土空间规划体检成果，坚持问题与目标导向、非必要不修改原则，对规划三条控制线、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具体用地布局、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核心保障2026年及“十五五”期间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落图落地的空间需求，推动庆安县构筑农业新高地，将庆安县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农业强县。

二、动态维护方案

（一）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本次维护以“正向优化、严守底线”为导向，重点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核心管控边界开展系统性动态维护，同步统筹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其他空间管控边界优化，在严格落实保护管控的基础上，合理衔接发展需求，逐步明确维护原则、调整方向与实施路径，推动空间保护与开发利用协同高效。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按照总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更优、集中连片，保障粮食生产功能区与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稳定的原则。将不符合管控要求、质量较低、碎片化、位于生态、建设冲突区域的永久基本农田调出。优先调入集中连片、质量等级较高、符合规划、无合法冲突的优质耕地。本次优化涉及庆安县部分乡镇永久基本农田调入及调出，调整前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严格落实黑土耕地“三位一体”保护要求，严守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决杜绝非农建设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同步建立健全耕地动态监测台账，实现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全过程监管，切实筑牢黑土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防线。
2.生态保护红线：本次动态维护方案对生态保护红线不做调整，维持现有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变。按照现有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措施进行管控。
3.城镇开发边界：本次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涉及调整图斑4块，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与民生项目合理用地需求。严格按照不超过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1.21倍的要求进行优化，优化结果未突破庆安县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落实城镇开发边界刚性管控要求，边界内依法依规审批建设，边界外严禁违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调出区域实施土地整治和更新改造，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规划审批制度。建立全周期监测监管机制，确保城镇开发建设在规划圈内、按管控规则、依法定程序有序推进。
（二）规划分区维护

本次严格按照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要求，同步统筹、一体推进、联动校核规划分区动态维护，确保空间管控边界与规划分区精准衔接、高度匹配。坚持耕地保护优先、三条控制线空间不交叉、管控不冲突的原则，将优化调整后的三条控制线完全纳入对应规划分区同步优化规划分区布局，其中农田保护区依据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结果调整、城镇建设区依据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结果调整，村庄建设区依据庆安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规划进行优化调整。
（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维护

结合用地审批手续，控制性详细规划，聚焦中心城区用地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问题，对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中心城区用地调整11处，主要涉及居住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等用地类型的优化调整。调整后，中心城区用地布局更加契合庆安县中心城区发展方向，有效提升了庆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可实施性与落地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城市功能，更好满足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城市四线

本次对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市绿线、城市黄线进行优化调整，城市紫线和城市蓝线无需调整。绿线和黄线的调整严格遵循“保护面积不降低、功能不降低、服务范围不改变”的原则，符合省级正向优化标准

城市绿线优化涉及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用地，调出绿线用地3处，调入绿线用地3处。城市绿线保护面积严格遵循“保护面积不降低、功能不降低、服务范围不改变”的原则，强化绿地系统的连续性和生态服务功能。优化后城市绿地保护面积不减少，绿地布局更加合理，管控边界清晰明确，生态功能、游憩功能与公共服务功能得到有效提升。

城市蓝线根据城镇水系现状布局、水生态保护及防洪排涝实际需求，中心城区的蓝线范围包括格木克河、人民公园内人工湖的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蓝线管控范围清晰、水域面积稳定，水系生态功能、防洪安全功能及滨水公共服务范围均能满足规划期发展需要，具备良好的管控基础与实施条件。
城市黄线主要涉及中心城区的交通场站、供水设施、排水设施、供电设施、通信设施、燃气设施、供热设施、环境卫生设施、消防设施、防洪设施、抗震防灾设施以及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用地范围。本次调整涉及调出黄线用地1处，调入黄线用地3处，黄线优化严格落实保护面积不降低、功能不降低、服务范围不改变的要求，优化后城市黄线保护面积不减少。

（五）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落实国家和黑龙江省“十五五”发展规划、国家级专项规划要求，衔接庆安县产业发展和城乡建设实际，对国土空间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动态调整，通过增补、调序、清退优化项目布局，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本次清单更新纳入水利、能源、电力、旅游、民生、产业、基础设施等省级、县级项目157个，其中省级项目1个。新增项目清单涉及水利类项目1个，能源类项目21个，电力类项目5个，旅游类项目16个，民生类项目92个，产业类项目18个，基础设施类项目4个。新增项目以民生类项目为主，围绕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提升改善，完善城镇功能布局，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宜居水平，助力城镇化水平提升。

